附件1
	眉山市医学会优秀会员单位、达标单位考核自查评分表

	单位名称：
	
	

	序号
	内  容
	分值
	考评标准
	得分

	1
	落实分管领导、确定学会联络员。
	10
	未落实一项扣5分。
	

	2
	研究学会重点工作，做到有安排、有布置、有计划、有总结。
	10
	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按时上报，每缺一项扣5分。
	

	3
	按时缴纳会费。
	35
	未按时缴纳扣10分，无故少缴纳10%以上扣10分。
	

	4
	完成学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	10
	未完成学会交办的工作任务酌情扣分。
	

	5
	每年至少举办1次市级以上学术活动并具有影响力。
	20
	举办1次得10分，举办2次15分，举办3次以上满分。
	

	6
	积极开展科普活动，有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参加人数。
	5
	开展1次得2分，开展3次以上得满分。
	

	7
	积极配合学会开展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，督促专家准时参加鉴定、按时抽号参加鉴定会。
	10
	未完成一项扣5分。
	

	说明：
	学会根据各会员单位得分情况从高分到低分评选出优秀、达标；得分80分以上为达标单位、20%以上的达标单位为优秀会员单位。






附件2
眉山市医学会优秀会员单位、达标单位推荐表
	单位名称
	

	注册地址
	
	单位类型
	

	法定代表人
	 
	职务
	
	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入会时间
	
	会费缴纳时间
	

	单位简介
	

	单位意见
	

	眉山市医学会意见
	


[bookmark: _GoBack]
